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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应县鑫源商贸有限公司浑源县西留乡东柏林石灰

岩矿资源开发利用和矿山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

评审意见书

一、矿山概

依据《山西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进一步规范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和矿

山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编制及审查工作的通知》（晋自然资发

[2021]1号）文件的要求，根据 2025年 10月山西盛林工程设计有限

公司编制的《山西省浑源县西留乡东柏林石灰岩矿资源储量核实报

告》，因矿体厚度增加，资源储量估算范围、资源量有较大变化；应

县鑫源商贸有限公司委托山西盛林工程设计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山

西省应县鑫源商贸有限公司浑源县西留乡东柏林石灰岩矿资源开发

利用和矿山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下称《方案》）。编制目的

是为了规范矿山开采行为，减少对矿山地质环境和生态环境的破坏，

促进矿产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为促进责任人在开发矿产资

源的同时积极主动地保护和恢复矿山环境而提供基础技术依据。方案

审查专家组受大同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委托，于 2026年 3月 20日组

织以高级工程师刘常荣为组长的专家组召开会议，对《方案》进行了

认真审查，参加评审会议的有大同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大同市生态

环境局及县区相关主管科室、矿山企业、编制单位相关人员，专家组

经过讨论提出了修改意见和应补充的技术资料要求。编制单位对《方

案》进行了修改、补充，于 2026年 3月 28日经专家组长复核通过，

形成评审意见如下：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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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区位于山西省大同市浑源县西留村乡车道口村北小偏沟内

4km处。行政区划属西留村乡所辖。地理坐标为（CGCS2000坐标系）：

东经 113°29′25″－113°29′46″，北纬 39°42′49″－39°

43′07″。

矿区东距西留村乡 8km，距浑源县城 19km，北距大同市区约

62km。区内交通以公路为主。主要干线公路为朔州－蔚县公路，东

部有大同－涞源公路，由朔－蔚公路，经乡、村级公路可直达车道口

村，矿区道路以砂土质、石质为主。交通条件便利，矿石外运渠道畅

通。

矿山现持有大同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25年 4月 18日颁发的采

矿许可证，证号：C1402002015017130137040，采矿权人：应县鑫源

商贸有限公司，地址：浑源县西留村乡东柏林村，矿山名称：浑源县

西留乡东柏林石灰岩矿，经济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开采矿种：石灰

岩，开采方式：露天开采，生产规模：21.00万吨/年，矿区面积：0.1289

平方公里，有效期限：壹拾壹月自 2025年 1月 28日至 2025年 12月

30日，开采深度：1445m-1285m。矿区范围拐点坐标见下表。

表 1 矿区范围拐点坐标表

点

号

CGCS2000 3°带坐标 CGCS2000经纬度坐标

X Y 纬度 B（DMS） 经度 L（DMS）
1 4398133.08 38456305.02 39°42′58″ 113°29′25″
2 4398420.36 38456625.64 39°43′07″ 113°29′38″
3 4398175.67 38456795.46 39°42′59″ 113°29′46″
4 4397875.71 38456405.41 39°42′49″ 113°29′29″

该矿现持有 2021年 11月 19日应县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颁发的

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40622087088761A，名称：应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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鑫源商贸有限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法

定代表人：寇东如，成立日期：2014年 01月 06日，营业期限：2014

年 01月 06日至长期，住所：朔州市应县金城镇供电公司南，经营范

围：露天开采石灰岩；销售：石料、建筑材料（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该矿生产服务年限为 13.04年，复垦方案服务年限确定为 17年，

方案适用期为 5年（2026-2030年）。

二、方案简介

1、矿产资源及其利用情况

根据山西盛林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2026年 1月编制的《山西省浑

源县西留乡东柏林石灰岩矿 2025年储量年度报告》及复查意见，截

至 2025年 12月 31日，浑源县西留乡东柏林石灰岩矿累计查明石灰

岩矿资源量（探明+控制+推断）570.70万 m³，保有资源量（探明+

控制+推断）541.80万 m³（合 1424.93万吨），其中探明资源量 190.23

万 m³（合 500.30万吨），控制资源量 133.08万 m³（合 350.00万吨），

推断资源量 218.49万 m³（合 574.63万吨，含边坡占用 214.60万 m³），

累计动用资源量 28.90万 m³（合 76.01万吨）。按照露天采场最终边

坡要素圈定，方案设计利用资源量 651.85万 t。

2、矿区范围、开采方式、生产规模及服务年限

《方案》确定的矿区范围 0.1289km²，生产规模为 50万 t/年，生

产服务年限为 13.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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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产品方案

该矿以生产和加工石灰岩石料为主，作为建筑用石料，产品类别

有粒径＞30mm，20-30mm，10-20mm以及＜10mm。

4、开拓开采方案

根据矿体赋存情况及区内地形条件，设计采用露天开采方式，公

路开拓汽车运输方案。

露天采场最终要素如下：

最低开采标高：1285m

生产台阶坡面角：70°

最终台阶坡面角：45-52°

台阶高度：10m

安全平台宽度：4m

清扫平台宽度：6m

最小工作平台宽度：40m

5、总平面布置

由露天采场、工业场地、办公生活区、料堆、排土场、矿山道路

组成。

6、选矿及资源综合利用

不涉及选矿方案。采出矿石破碎筛分后售卖，开采形成废渣 85%

综合利用，剩余排入排土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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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矿山环境影响评估

（1）矿山环境影响范围

《方案》确定评估区总面积 29.93hm2。

复垦区面积 15.70hm2，其中已损毁面积 8.30hm2，拟损毁土地

4.12hm2，永久性建设用地面积 3.28hm2。具体为：露天采场挖损

11.32hm2，工业场地挖损 2.26hm2，料堆压占 0.25hm2，排土场压占

0.85hm2，矿山道路挖损 0.94hm2，办公生活区挖损 0.08hm2。

（2）《方案》对评估区进行了环境影响现状调查分析，现状分

析认为：

地质灾害现状：现状评估区内地质灾害发育程度弱，地质灾害（隐

患）危险性小，地质灾害影响程度“较轻”。

含水层影响和破坏：矿山已有采矿活动未造成区域地下含水层疏

干及地下水位下降，采矿活动未影响到矿区及周围生产生活供水，对

含水层及含水结构影响轻微，仅对地表水径流条件有一定影响，采矿

活动对含水层影响程度较轻。

地形地貌景观的影响和破坏：现状条件下现状采场、工业场地、

料堆、现状排土场、现状道路和办公生活区对地形地貌景观影响与破

坏程度为“严重”，面积 11.58hm2；其他区域影响“较轻”，面积为

18.35hm2。

采矿已损毁土地：采矿活动对采矿已损毁土地影响与破坏程度为

“较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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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的影响与破坏：目前矿区已存在的主要生态环境问题包

括：现状采场占地面积 7.46hm2，未绿化；料堆占地面积 0.25hm2，

未绿化；工业场地占地面积 2.26hm2，未绿化；现状排土场占地面积

0.15hm2，未绿化；现状道路面积为 1.38hm2，未绿化；水土流失现象

与扬尘现象较为严重；环境污染监测、生态系统监控设施未建设。

（3）《方案》对评估区进行了矿山环境影响预测分析，分析认

为：

地质灾害预测：预测露天采场、工业场地和办公生活区对地质灾

害影响程度为“较严重”，面积 13.66hm2；评估区其他区域对地质灾害

影响程度为“较轻”，面积 16.27hm2。

含水层的影响和破坏：采矿活动对含水层影响主要表现在采矿形

成的采坑对矿区局部地段地下水的发育、地表水的径流条件和地下水

的补给条件、入渗条件的影响上，对区域地下水补径排条件影响小，

采矿活动不会造成区域地下含水层疏干及地下水位下降，对含水层不

会构成破坏。

地形地貌景观影响和破坏：预测露天采场、工业场地、料堆、排

土场、矿山道路和办公生活区对地形地貌景观影响与破坏程度为“严

重”，面积 15.70hm2；其他区域影响“较轻”，面积 14.23hm2。

采矿拟损毁土地：预测露天采场对采矿拟损毁土地影响与破坏程

度为“较严重”，面积 11.32hm2；其他区域影响“较轻”，面积 18.61hm2。

生态环境的影响和破坏：对矿区生态环境进行了预测，矿区生产

活动将造成植被破坏，造成生物量减少、生物多样性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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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矿山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工程

地质灾害：露天采场布设 3块警示牌，排土场布设 1块警示牌，

露天采场边坡顶部布设 34个监测点，排土场边坡及拦渣坝布设 2个

监测点。

含水层：评估区对含水层影响较轻，该方案不对含水层采取治理

工程。

地形地貌景观：露天采场平台和底场、工业场地、料堆、排土场

恢复为灌木林地；矿山道路恢复为其他草地。

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工程：环境空气污染防治措施、修建排

水沟等。

9、矿山环境监测工程

地质灾害：在边坡顶部布设监测点，对其边坡完整性、裂隙、裂

缝、掉块等进行监测。

含水层：评估区对含水层影响较轻，该方案不对含水层进行监测

工作。

地形地貌景观破坏监测：对地形地貌景观破坏的监测主要是对损

毁土地的面积、损毁土地的地类以及损毁土地程度的监测，在开发利

用方案的基础上尽量做到少破坏土地的原则。

环境破坏与污染监测：废气和噪声监测。

生态系统监测：监测采矿活动破坏土地的类型、植被类型及面积，

监测矿区土壤侵蚀强度及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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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矿山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投资估算

矿山静态总投资为 381.32万元，动态总投资为 502.26万元；其

中土地复垦静态投资为 298.20万元，动态投资为 408.79万元，恢复

治理静态投资为 45.04万元，动态投资为 53.81万元，生态恢复静态

投资 38.08万元，动态投资 39.66万元。

11、《方案》前五年矿山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范围、工程量及

费用

表 2 前五年矿山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范围、工程量及费用

年份（年） 治理范围 工程量
静态投资

（万元）

动态投资

（万元）

2026
露天采

场、排土

场

1、露天采场布设 2块警示牌和监测点，并

对监测点实施监测；2、排土场布设 1块警

示牌和监测点，并对监测点实施监测；3、
雨水处理设施进行日常运行维护；4、环保

设施运行维护工程；5、对影响区范围内环

境空气、土地植被等进行监测；6、露天采

场 1430m、1420m、1410m、1400、1390m、

1380m边坡清理危岩；7、修筑排水沟；8、
露天采场 1430m、1420m、1410m平台治理

为灌木林地，坡脚处栽植爬山虎；9、料堆

治理为灌木林地；10、通往现状排土场的

矿山道路治理为其他草地。

50.66 50.66

2027 露天采场

1、露天采场边坡布设监测点并对监测点实

施监测；2、雨水处理设施进行日常运行维

护；3、环保设施运行维护工程；4、对影

响区范围内环境空气、土地植被等进行监

测；5、露天采场 1370m、1360m边坡清理

危岩；6、露天采场 1400、1390m、1380m
平台治理为灌木林地，坡脚处栽植爬山虎。

17.92 18.46

2028 露天采场

1、露天采场边坡布设监测点并对监测点实

施监测；2、雨水处理设施进行日常运行维

护；3、环保设施运行维护工程；4、对影

响区范围内环境空气、土地植被等进行监

15.39 1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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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5、露天采场 1350m边坡清理危岩；6、
露天采场 1370m、1360m平台治理为灌木

林地，坡脚处栽植爬山虎。

2029 露天采场

1、露天采场边坡布设监测点并对监测点实

施监测；2、雨水处理设施进行日常运行维

护；3、环保设施运行维护工程；4、对影

响区范围内环境空气、土地植被等进行监

测；5、露天采场 1340m边坡清理危岩；6、
露天采场 1350m平台治理为灌木林地，坡

脚处栽植爬山虎。

13.90 15.19

2030 露天采场

1、露天采场边坡布设监测点并对监测点实

施监测；2、雨水处理设施进行日常运行维

护；3、环保设施运行维护工程；4、对影

响区范围内环境空气、土地植被等进行监

测；5、露天采场 1340m平台治理为灌木林

地，坡脚处栽植爬山虎。

10.76 12.11

合计 108.63 112.75

三、评审意见

1、《方案》编制目的任务明确，地质资料依据基本可靠，资源

利用基本合理，设计利用资源量计算基本正确。

2、《方案》确定的生产规模 50万 t/年，开采服务年限 13.04年。

确定的生产规模、服务年限基本合理。

3、《方案》确定露天开采，设计采用从上而下分台阶开采。确

定的开采方式、开拓布置比较合理。开发利用方案中部分内容和采场

构成要素需要结合矿山现状和开采实际进一步补全、完善，确保生产

安全。

4、《方案》确定的矿山环境影响评估范围、复垦区与复垦责任

范围基本合理，现状评估基本符合矿山实际，预测评估依据充分，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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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结果基本可靠。

5、《方案》在可行性分析和适宜性评价的基础上，提出的工程

设计及工程量测算比较合理，确定的矿山监测方法基本可行，确定的

工作计划和保障措施基本能够满足矿山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的需要。

6、《方案》对矿山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工作制定了五年期详细

计划，对服务期进行了粗略规划。

7、《方案》经费估算结果比较合理，符合国家取费标准，可基

本保证方案实施的资金需求。

8、按照山西省自然资源厅、山西省财政厅、山西省生态环境厅

《山西省矿山环境治理恢复基金管理办法实施细则》（晋自然资规

〔2024〕1号）要求，矿业权人本年度累计提取的基金不足于本年度

矿山地质、生态等环境治理恢复与监测费用的，应按照本年实际所需

费用提取。

四、存在问题说明

1、在生产过程中，严格按照《方案》及相关开采和安全设计进

行。

2、针对可能引发、遭受的矿山地质灾害、矿山地质环境问题建

立行之有效的监测、防治、处理应对措施及预案，出现问题及时处理；

应设专人负责对边坡安全巡视工作，定期对边坡坡顶及坡面进行安全

巡视，定期维护，雨季或施工高峰期应加强巡视，若发现异常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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